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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 

巨大变化，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 

主权利就成为推进农村基层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 

容。扩大基层民主，具体说来，就是要“让群众参与 

讨论辛口决定基层公共事务和公髓事业，对干部实行 

民主监督。,~II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扩大基层民主．让 

农民群众行使各种权利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也 

存在着一些缺陷，妨碍了农民群众民主权利的行使 

医为，完善人民fe表大会制度，才能确保农民群众真 

正成为国家的主人。 
一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 

1．扩大了人民群众的民主政治权利 

l 年颁布的《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 大大 

扩大了选举权的范围．取消了过去阶级斗争年代对 

农村地主分子、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反革命分子选举 

权的限止．规定无选举权的人只限于被剥夺政治权 

利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法律规定无选举权的人。 

改革开放以后，增设了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并于l995 

年增设了乡镇人大专职主席、副主席，有利于加强乡 

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同时 把农村的直接选 

举扩大到县，使县级人民代表大会直接掌握在人民 

手里，并由县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县级人民政府和 

省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再由省级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选举省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这 

样，人民群众就可以通过代表管理国家大事，掌握自 

己的、民族的、国家的命运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 

赋予人民对代表的监督、罢免和补选的权利，1995年 

的雌 举法》还规定了人大代表有权依照法律规定提 

名候选人并规定了“等额提名、差额选举”的靠lj度，以 

保证人大代表的提名权。 

2．调动了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积极性。 

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人民代表选举活动中去， 

像农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四川、河南、河北、山东、湖 

北、湖南等省的第1～6届县级人大代表选举的参 

选率都在90％以上，湖北第2次县级人大代表选举 

的参选率高达97．99％；1995～1999年的乡级人大代 

表选举中，这几个农业大省的选民参选率都达到 

90％以上，最高的山东省高达94．73％ 广大农民不 

仅踊跃参加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的投票，还主动 

参选人大代表，他们在各级人大中所占比例从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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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来看得到了提高(表 1)，特别是在乡镇一级，他们 

已经占到了绝大多数，而且在行使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权力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3．提高了人民的民主意识 

就农村而言，村民在选举乡镇人大代表和县级 

人大代表时，其独立性和自主性都得到了提高，他们 

表 1：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在各级人大代表中所占的比例 

市级人大％ 县级人大％ 乡级人大％ 

1977— 1981年间 49．26 53．20 

1983—1987年间 39．52 62．17 

l988 ～ l990 l7．73 41．16 72．65 

1993主 l7．29 40．87 70．93 

1996—1999年间 l7．76 37．28 71．50 

附注：根据各级人大代表身份构成比例对照表整理。其中 1983～ 1987年间为 87％的县级和乡级人大代表 

比例：1996～ 1999年间为 99％的乡级。 

本表和下表的统计口径不同，所以个别数字有差异，主要是这个比例反映了在每届人大期间人大代表的变化 

(如死亡、罢免和增补)：而下表是按照每届人代会第 1次会议选举出来的代表，不考虑期间的变化。 

参见刘智等著：人大代表选举统计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OO1年版，第 348～366页。 

的民主意识日益增强。村民开始以审视的目光来仔 

细考察上级组织提名的候选人，对于那些他们不满 

意的候选人，他们往往会毫不犹豫地改选他人，甚至 

是联名提出其他候选人，出现了诸多“票箱子里蹦出 

来的”代表和政府组成人员。据调查，江西省 1999年 

换届选举时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当选代表中，有 602 

人是由代表提名而当选的，还有58人属于非候选人 

当选的。Ⅲ 

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制约性 

1．农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能充分行使 

我国全国人大代表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的名额分给农民的太少了，这与农民在中国占 

大多数的人口不相符合。1979年7月五届人大二次 

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明确规定，全国人大 

代表的名额“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 

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8倍于城市每一代表 

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因此，六届全国人大 

代表按照农村 104万人产生 1名，市镇按人口每 l3 

万选代表 1人。1995年 2月全国人大对选举法进行 

了第 3次修订，将农村与城镇人口的比例关系由8 

倍改为4倍。据此，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按照农村每 

88万人，城市按人口每22万人选代表 1人。十届全 

国人大代表按照农村每96万人，城市按人口每24万 

人选代表 1人。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基 

本上也是按照这个比例选举出来的。也就是说，在 

人大代表的选举方面，农村每一人口的选举权只相 

当于城市每一人口的l／5～l／4，这本身已经就很不 

公平。但是，即使按照这个标准，农民代表的名额还 

是远远低于他们所应得到的代表名额。2(102年末， 

全国有乡村人口78241万人，根据规定，农村应该选 

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815名，可实际上只有252名， 

还没有达到应占名额的 l乃(表 2)。而地方选举中， 

这种情况就更为严重，从 1983年以来，省、市人民代 

表大会中的农民代表比例从来没有超过20~,6的，这 

与我国农村人口悬殊太大。县、乡人大代表中农民 

代表的比例较高，但也远远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法 

定比例。农民没有依法当选为各级人大代表，不能 

享受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对于 

维护农民利益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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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全国人大中应选和实选农民代表情况 

六届全国人大 七届全国人 大 八届全国人 大 九届全国人 大 十届全国人大 

全国人大代表总数 2978 2970 2978 2981 2985 

应选农民代表 668 680 708 876 815 

实选农民代表 348 312 280 240 251 

实选 占应选的比例％ 53．7 50．5 35．9 27．4 30．8 

附注：人口数是根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选举年的上一年年末人口数。 

第6、7、8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中，规定按照每 120万农村人口选举 1名全国人大代表；第 9、10届则是按照每 

96万农村人口选举 1名全国人大代表。 

图 l：历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农民与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各自所占比例 

第一届 第二届 第三届 第四届 第五届 第六届 第七届 第八届 第九届 第十届 

附注：其中第七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工人、农民的比例是推算出来的。第七届工人农民总共有代表 684 

人，第十届共有工人农民代表 551人，根据第一～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工人、农民所占比例的均值推算各 自所占 

比例。 

数据来源：《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构成统计表》，《人民日报》，1999．09-15(10)；石国胜：《新的特点新的 

构成——从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看变化》，《人民日报》，2003．3-4(4)。 

2．各级人大中农民代表与其它阶层比例严重 

失衡 

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农民也是我国工人 

阶级的坚强同盟军，农民为我国的革命和现代化建 

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和牺牲，他们是国家建设的主 

力军，因此，在全国人大代表中，有适当比例的农民 

代表，便于及时反映农民的意见和建议，有利于维护 

农民作为一个群体的整体权益。但是，改革开放以 

来，历届人大代表中，农民比例不仅没有达到应该达 

到的要求，而且农民比例逐年下降(图1)，既与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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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规定相抵触，也不利于农民权益的保护。 

在县乡人大代表中，尽管农村代表比例还没有 

达到应该达到的水平，但总体上来说，农村代表比例 

较高，可是，在这些代表中，农村基层干部占了大多数 

比例，真正的农民代表比例太少。不可否认，农村基 

层干部长期在第—线工作，f电1门为农村的社会稳定和 

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应该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尊重。 

他们在各级人大中占较大比例也无可厚非，但凡事都 

有个度的限制，超过了这个度，就使得事物向相反的 

方向发展。从目前来看，县、乡两级人大本来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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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占绝大多数代表比例的人大，而实际上是干部占 

比例最大(表3)。干部比例呈上升趋势，农村代表却 

呈下降趋势，而且在农村代表中，村干部占比例相当 

高，如Z县十、十一、十二届人大代表中，农村代表中 

村干部分别为206人、150人、159人，而真正的农民只 

有 l5人、9人、3人(其中还有2人是少数民族，他们是 

作为少数民族代表还是作为农民代表还不肯定，)，农 

民代表占县人大代表总数的比例从3．"P／o；下降到了 

l％。农民在县人大代表中的比例与他们在该县的人 

口远远不相称，农民在权力机关没有足够的自己代 

表，很难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政 治 与。社 j金 i 

3．各级人大代表产生的方式和程序存在缺陷 

长期以来，由于人大代表的选民是按户籍人数 

来确定的，因而使得户籍不在工作所在地的外来务 

工人员没有机会参加当地的人大选举活动，而由于 

工作、生活等多方面的原因，他们又不大可能能抛开 

工作回乡参加选举，这样就造成他们的政治权利实 

际被悬空虚化的现状。还有一种有别于一般“民工” 

的“白领”，他们拥有本地户籍，但他们由于在他们所 

服务的单位是所谓“聘用人员”，所以按单位“在编人 

员”配发的选票往往难以到达他们手中，造成他们政 

治权利被虚置的尴尬局面。 

表 3：Z县第十、十一、十二届人大代表构成情况 

干部人数及比例 农村干部代表及比例 农民代表及比例 

代表总数 

人 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第十届 406 159 39．2％ 221 50．7％ 15 3．7％ 

第十一届 297 131 44．1％ 150． 50．5％ 9 3．0％ 

第十二届 296 167 56．4％ l18 39．9％ 3 1％ 

附注：Z县干部人数是指除村干部以外的所有干部；比例是指占县人大代表的比例。 

我国的人大代表选举虽然规定了实行差额选 

举，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体现的是组织意图，甚至 

对于候选人的推选、哪些候选人是陪选的，都是经过 

组织周密安排的，而酝酿、协调候选人过程透明度不 

够，这些人选是否完全符合选民的意愿很难得到保 

证，选民和候选人、选民和组织部门缺乏沟通，选民 

往往是在不了解候选人的情况下进行投票的，以致 

出现了在“双规”期间当选人大代表的不正常现象。 

再者，我国选举法虽然规定在选举中选民可以另投 

他人，但是，由于没有规定公民是否可以采取各种形 

式如演说、散发传单、海报、通过广播、电视进行宣传 

进行竞选，而中国传统的习惯又是反对这种“违反组 

织程序”的做法，因此，公民自发参选人大代表还存 

在着诸多障碍。正因为如此，福建省延平区樟湖镇 

溪口村村委会主任的廖良兴在2000年底第一个尝试 

使用电视竞选村民委员会主任。没想到，播出后的 

第二天，镇里就派人收缴了录像带，区广播电视局也 

以“擅自制作电视节目”为由对他罚款 1万元。 

人大代表与选民联系不紧密。我国的县、乡两 

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但 

是，很多选民直到选举时才知道他们的候选人是谁， 

而候选人也没有深入到群众中去，更没有开展竞选 

演说，向选民阐述自己如何行使人大代表职权，维护 

本辖区村民利益。而且，基本上是村民选举完人大 

代表，就等于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正因为这些代 

表与村民联系少，村民也不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更 

谈不上对他们是否称职做出评价，所以很多农民不 

愿意参加人大代表选举，只是在干部的动员下的被 

动参与，很难谈到其民主政治参与质量。 

而县以上人大代表是由间接选举产生的，谁能 

当全国人民代表，基本上是各级领导的意图。所以 

代表缺乏为选民负责的意识。县、乡人大代表与村 

民缺乏联系，自然不会征求他们在选举上一级人大 

代表时的意见和建议，村民的意愿也就不能通过人 

大代表这种渠道一直达到全国人大，致使村民与国 

家权力机关之间产生了“肠梗阻”，双向交流变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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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不通信息，再者，随着人大代表越向市、省、全国递 

升，农民代表越少，即使人大代表逐级反映农民的呼 

声和要求，根据信息传递规律，信息经过的中间环节 

越多，信息量流失越多，信息的失真度越大，而村民 

通过人大渠道向全国人大反映呼声要经过乡、县、 

市、省、全国五级人大，信息层层过虑，到了全国人大 

的只会是对代表有利的和有益的信息，而不是不利 

于他们的信息，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就会大打折扣，影 

响了国家对于农村形势的正确判断，制定出来的政 

策难免在基层缺乏操作性。 

4．乡镇人大代表及其主席团没有真正发挥作用 

按照选举法的规定，乡镇人大代表应该选乡镇 

人民政府乡镇长及其工作人员，并可以依法罢免乡 

镇长及其工作人员。但从目前乡镇人大运转的实际 

情况来看，乡镇人大履行其职能与法律规定的相差 

悬殊很大。从调查的情况来看，乡镇人大召开的次 

数少，对政府工作谈不上进行监督；有的乡镇人大成 

了乡镇党委、政府的工具，完全是根据乡镇党委、政 

府的意图开展工作，严重违背了人大产生、监督政府 

的指导思想，致使人大的最高权力机关地位没有体 

现出来；乡镇人大在关于乡镇经济发展、社区长期规 

划、社区重大事务的决策等方面缺少发言权；对于政 

府的违纪违规行为，乡镇人大无法行使罢免权和监 

督权，政府的行政权力极度膨胀，容易使一些政府行 

为对村民造成损害和侵权，村民不能依靠人大来约 

束政府。 

5．乡镇人大代表与县以上人大代表的政治待 

遇不一致 

各级人大代表都是人民选出的代表，是受人民 

委托决定国家各级政府重大决策的权力机关，从理 

论上来说，各级人大代表应该享受一样的政治待遇， 

但在实际上，根据我国的有关法律规定，县级以上人 

大代表，非经本级人大代表的许可，不受逮捕和审 

判。而对于乡级人大代表，却没有这一条规定，一些 

乡级人大代表在任期间，因为种种原因，而受到不公 

判的待遇，致使他们无法行使自己的人大代表职权。 

而乡级人大代表与农民的利益相关度最大，与县、 

市、省、全国人大代表相比，他们与农民的联系较紧 

密。因此，他们与其他人大代表不能享有同样的政 

治权利，也可以说，农民的政治权利就无法得到完全 

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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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新设想 

1．依法保证农民在各级人大中应占的地位 

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所谓“依法治国，就是广大 

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 

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 

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 

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删农民是 

我国人民中的主体，依法保障农民参加各级人大选 

举并当选各级人大代表，行使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 

对于促进依法治国，巩固工农联盟基础具有重要意 

义。在名额分配上，要依法保证农民现有规定的代 

表名额。根据目前选举法规定，每96万农村人口产 

生 1名全国人大代表，因此，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都 

应该在选举人大代表中不折不扣地按照这个比例推 

选农民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要严格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认真审查各选举单位 

是否按照比例足额选出农民代表，坚决杜绝少选农 

民代表的做法。在此基础上，逐步缩小城乡选民比 

例的差别，最终实现城乡平等，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 

的优越性和人民是国家主人的宪法意图。在县、乡 

镇一级人大代表中，干部占比例太大，应该按照规定 

予以减少，以保证农民充分行使自己当家作主管理 

各级公共事务的权利。 

2．在人大代表选举中重视农民的分化 

当前，我国农村的农民已经从以前的同质l生高、 

分化不明显阶层向异质性增强、快速分化阶层转化， 

农民阶层分化现象日益凸现。这是我国市场经济发 

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分 

化了的农民，他们的利益差别日益加大，有的阶层已 

经与农业生产不相关了，他们只是户籍上的农民，他 

们有自己的利益追求和愿望诉求。因此，在各级人 

大代表选举中，我们要注意到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 

和由此形成的利益分化，尊重各阶层的利益和愿望， 

对农民工、雇工、农村管理者以及农村无业游民等阶 

层，根据他们在自己选区中占人口的比例，适当予以 

平衡，避免只重户籍而忽视其实际差别的做法，保证 

农民代表的广泛性和代表性。积极探索农民工的选 

举权和被选举权落实问题。明确规定农民工参加人 

大代表选举实行属地化管理，即农民工在某一个地 

方工作，可以在当地参加人大代表选举，既可以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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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融入当地的政治生活中去，也减少了他们因选举 

成本过大而放弃其选举权的可能。 

3．简化人大代表大会的层级 

现在的人大代表从乡镇、县到市、省、全国人大 

共5级，层级太多，不利于提高办事效率，而且，根据 

信息传递规律，信息传递的层级越多，越容易使信息 

发生失真变形，因此，应该裁减市级人大，把人大层 

级压缩为县、省、全国人大3级。在此基础上，要逐 

步实行省级人大代表直选，增强农民选民在省级人 

大选举中的发言权。再者，直选的省级人大要通过 

立法确保依法选出农村应选出的代表，那么，农民所 

占的比例是非常大的，这样，他们在推举全国人大代 

表时就有可能推选出更多的农民全国人大代表，而 

且，省级人大代表直选，村民的意见和要求可以只经 

过省级这一级人大就可以直接到达全国人大，确保 

了村民与国家沟通渠道的畅通，增强了信息传递的 

时效性，避免了信息的失真和变形。 

4．加强人大代表与选民联系制度建设 

当前我国的人大代表选举中，人大代表候选人 

基本上都是由组织提名的，这样做的好处是贯彻了组 

织意图，但是，这样做容易使一些人大代表产生错觉： 

认为他们当选人大4-％-~是组织安排的结果，而不是选 

民选举的结果，因此，他们缺少对选民负责，加强与选 

民联系的思想，为此，要逐步实行人大代表竞选制度， 

让人大代表从真正的竞选中产生。我国现行的法律 

都没有对人大代表竞选做出规定，因此，一些公民在 

自己独立参加人大代表竞选中常常遭遇到一些领导 

干部的偏见，这些领导怕这些候选人当选扰乱了组织 

意图，因此，采取种种措施减少他们当选的可能l生。 

如湖北省潜江市公民姚立法参加人大代表竞选时，有 

领导专门找他谈话，让他不要再竞选，不要散发个人 

资料，不要在选民中发表演讲。有的单位将他挡在门 

外。当地干部认为“他经常东奔西走搞调查，不合法”； 

“好提意见，专门钻~Y．ffff的空子、找岔子”；“他水平低， 

素质差，像地摊上的混混 无赖!” 

选举法中应该规定人大代表的产生实行自由 

竞选。在一个选区内的公民，只要符合条件的，都可 

以参加人大代表竞选，组织部门仍然可以推荐候选 

人，但必须参加竞选。在竞选中，候选人可以自由进 

行演讲，散发选举传单，利用广播、电视、网络来宣传 

自己，也可以自己到选区中深入选民进行争取选票 

政 治 与 社 

工作。这样做的好处是各级人大代表为了当选，必 

须主动联系选民，也可以促使组织推荐的候选人主 

动接近人民，增强候选人的为选民服务，是选民代表 

的意识，这样才能使他们真正能关心自己选区的人 

民的疾苦，并把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完完本本地反映 

给人大机关，积极主动地探索协助自己选区解决一 

些关系社区选民利益的事情。各级干部，特别是党 

的领导干部，要切实转变观念，对于公民主动参选人 

大代表，只要按照法律从事活动的，都要给予鼓励和 

支持，要把这看作一件好事，看作一件可以促进党员 

干部增强为人民服务、增强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好 

事。独立候选人参选各级人大代表，从外部向组织 

推荐的候选人提出了挑战，这样，组织推荐的候选人 

如果没有当选，就表明这位候选人没有真正深入到 

群众中去，也表明群众对这位候选人的了解和信任 

程度低，这就为我们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找到了着力 

点，因此，可以说，把干部推到真正竞选人大代表的 

历史大舞台上，就是对干部的服务意识、民主作风、 

群众路线、勤政为民等方面的一次全面大考验，也是 

走群众路线考评选拔干部的一条重要途径。 

该文是2004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椎进中国政 

治文明”的国际研讨会入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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